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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所報「中華民國（臺灣）2035年國家自定貢獻(NDC3.
0)」（草案）一案，准予依核定本辦理。

一、

二、

​

復114年10月9日環部氣字第1149112450號函。

檢附「中華民國（臺灣）2035年國家自定貢獻(NDC3.
0)」（核定本）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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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/11/03
14:33:59 
                  

1149008586

　　　　114/11/03


         
第1頁，共1頁


